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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使文件歸存、整理、保管、檢調、銷燬等作業明朗易行，藉以提

高行政效率。 

2. 範圍 

編有本分局文號之公文及本分局業務會報屬之。 

3. 

3.1. 

 

3.2. 

3.3. 

依據 

檔案法、檔案法施行細則、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機關檔案保

存年限及銷毀辦法、檔案編目規範及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 

行政院頒發之「文書處理手冊」之檔案管理部分。 

本分局檔案分類表。 

4. 

4.1. 

4.1.1. 

 

4.1.2. 

 

4.1.3. 

 

 

4.1.4. 

作業程序 

點收 

經辦畢送歸檔文件，檔案管理人員應依規定檢查擬歸檔案件是否

辦畢及分類號、騎縫章是否齊全。 

會計憑證、樣品、各項證書、證件等不予接受保管，由各單位自

行抽存保管。 

機密文件歸檔，應由承辦人員用本分局密件公文歸檔封袋套封，

於封面上註明單位名稱、年、月、日、發文字號及保密期限，封

口加蓋印章後送檔案室歸檔。 

檔案管理人員經逐一核對歸檔案件與歸檔清單所載內容、數量，

確認無誤後，於歸檔送件單上蓋點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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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2.1. 

 

4.2.2. 

 

4.2.3. 

 

 

4.3.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檔案分編 

檔案管理人員應依據檔案分類表逐件查核案件分類號之正確性，

發現繕寫錯誤時應予更正。 

歸檔之案件經分類後，檔案管理人員應依檔案內容歸入適當之案

卷，並依序編列卷次號。 

卷次號確立後，檔案管理人員應依文件產生日期之先後賦予目次

號，並編寫於各案件第 1 頁適當空白處；為避免破壞檔案目次號

之編寫，宜以鉛筆為之。 

檔案保管 

檔案立案編目後應逐頁檢視，去除不利檔案保存之金屬物品；如

有皺摺，應予理平；如有破損，應予修護。 

附件過大、過多，不便併文裝訂時，應註明檔號、年份、收發文

字號，另行存置。 

檔案應以公文用紙尺度為標準，文件左右底 3 面邊緣應保持整

齊，過寬過大者，得予裁切折疊，但不得損及檔案之內容；未達

規定標準者，得以公文用紙襯貼處理。 

檔案上之附簽應附於文件適當位置；附簽規格較小時，應以公文

用紙襯貼處理，但不得脫離檔案原件。 

檔案卷夾內置放之檔案厚度以 3 公分為原則。同一案名之檔案應

集中置於同一檔案卷夾，案件過多時得分置數個檔案卷夾；案件

過少時同一檔案卷夾得置不同案名之案件，不同案名之案件間以

色紙、卡紙等紙張予以區隔。 

檔案置入卷夾後，檔案卷脊應標示案名、檔號及保存年限。 

檔案入卷後，檔案管理人員應辦理檔案上架作業，按檔號大小順

序，小者在左，大者在右，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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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4.3.9. 

 

 

4.4.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5. 

檔案管理人員應定期查檢檔案排架順序，並依需要調整架位。 

檔案管理人員應依檔案之年度或檔號範圍等項目，於檔案架外側

適當位置，設置簡明標示，並定期查檢標示有無脫落或需更改等

情事。 

檔案檢調 

借調檔案以承辦本身業務有關者為限，借調非主管業務檔案應送

會有關單位主管同意，或簽奉本機關權責長官核准。 

借調檔案須辦理調卷申請，於填寫調卷單（REP-200-02-01）經權

責長官簽准後，由調案人送至檔案管理單位辦理調案。 

借調檔案以 15天為限，屆期仍須繼續使用者，應辦理展延手續。

展延次數不得超過 3 次，超過 3 次仍需使用檔案者，應先歸還檔

案後，再依規定辦理借調。 

借調之檔案，不得洩密、拆散、塗改、抽換、增損、轉借、轉抄、

遺失。 

借調檔案逾期未歸還時，檔案管理人員應製作借調未還卷案件清

單（REP-200-002-02）向調案人辦理催歸。檔案逾期未歸還且經

稽催 3 次仍未歸還時，檔案管理人員應將該調案人及稽催情形簽

請權責長官處理。 

本分局人員退休或離職，人事單位應知會檔案管理人員，以查檢

其借調檔案情形。 

檔案清查、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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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6. 

4.6.1. 

檔案管理人員應訂定檔案清查計晝，就所保管檔案定期進行清查 

作業，將逾保存年限之檔案或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

別辦理銷毀或移轉。 

機密檔案應依規定辦理解密後，始得辦理銷毀。 

檔案管理人員辦理銷毀作業時，應編製檔案銷毀目錄送會業務單

位審核，各單位認有延長保存年限必要者，應於檔案銷毀目錄註

記延長年限及理由；檔案管理人員並於檔案管理資訊系統修正檔

案保存年限。 

檔案銷毀目錄經權責長官核准後，檔案管理人員應制定檔案銷毀

計畫，並將檔案銷毀計畫、檔案銷毀目錄層報總局送交檔案管理

局審核。 

擬銷毀檔案經檔案管理局核復後，應依規定程序執行檔案銷毀作

業，並注意運送過程之安全。 

已銷毀之檔案，檔案管理人員應分別於檔案銷毀目錄、檔案管理

資訊系統註記核准銷毀之文號及銷毀日期。 

經核准銷毀之檔案，其目錄已彙送至檔案管理局者，檔案管理人

員應將註記完成之檔案，依「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重

新彙送至檔案管理局。 

檔案銷毀目錄，應併同核准銷毀文件永久保存。 

庫房維護 

進出庫房應嚴格控制，除專責人員外，非經許可不得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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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4.6.3. 

4.6.4. 

 

5. 

5.1. 

5.2. 

檔管人員應每日查檢庫房之門禁管制系統、溫溼度、錄影監視設 

備、照明設備及消防設備是否正常，並於每日下班時，確實檢查

庫房之門、窗是否已上鎖。 

檔管人員除每日例行工作外應定期進行清潔及蟲害防治工作。 

檔管人員職務異動時，應將檔案保管狀況、庫房管理相關簿冊、

庫房鑰匙等事項辦理移交，始得離職。 

附件 

調案借調申請作業及調卷單（REP-200-02-01） 

借調未還卷案件清單（REP-200-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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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檔案借調申請作業及調卷單 

 

 

 

REP-200-002-01



 

附件二 

借調未還卷案件清單 

 

 

REP-200-002-02 


